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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肃北县博伦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本次担保额：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１０５５０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的

４３．２７％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７３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的

２９．９４％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事宜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进一步提高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肃北县博伦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融

资能力，保证该公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支持，经本公司研究决定为其在

银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保证担保，金额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期限叁年。

这一事项已由公司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肃北县博伦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９２４３

万元，注册号：

６２０９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０

，公司住所：肃北县七角井，法定代

表人：张永利。 经营范围：铁矿精选冶炼、矿山技术服务、矿产品经营、矿山设备、

配件及机电产品经销（不包括小轿车）。 本公司对该公司出资

６４７０

万元，占该公

司注册资本的

７０％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１５０８７４．７５

万元，负债

１０５４５８．１６

万元，净资产

４５４１６．５９

万元。

三、贷款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公司为肃北县博伦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借款提供保证担保，金

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 该金额为贷款本金，但借款利息（包括因借款方违约或

逾期还款所发生的复利及加收的罚息）、 违约金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

亦在保证范围之内。

２

、本协议有效期为叁年，每笔借贷业务按借款方与贷款银行确定的期限为

准。

３

、 肃北县博伦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应严格依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相

应义务，及时偿还借款本金利息，不得拖欠银行贷款，不得因此给本公司造成经

济损失。

４

、 如因借款方未及时还款或其他原因导致贷款银行向保证方主张债权而

使保证方受损， 应由借款方在该损失发生后五个工作日内以货币资金等额补

偿；如货币资金不足时，借款方应按双方协定的价格以保证方认可的自有资产

抵偿保证方的损失。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为肃北县博伦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将

对该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借贷融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亦可进一步提高本

公司的对外投资收益和加快实现本公司战略目标，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提供担

保。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公布之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总额为

１０５５００

万元，除此之外无

其它对外担保事项，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具体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对象 担保金额 备注

１

四川运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５００

万元

２

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际发生

２００００

万元

３

青海江仓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８

，

０００

万元

子公司

４

肃北县博伦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

，

０００

万元

５

哈密博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３４

，

０００

万元

合 计

１０５

，

５００

万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２

、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３

、贷款担保协议。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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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时在公

司办公楼

２０１

会议室召开临时会议。 公司董事会现有成员

９

名，出席会议的董

事

９

名。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董事会议经审议和表决，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同意公司为

肃北县博伦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１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叁年。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日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14

2010年 11月 11日 星期四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发行公告》， 本次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0 日（T + 2 日，周三）在

深圳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上海超日太阳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

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

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3” 位数：915��115��315��515��715

末“4” 位数：0034��2034��4034��6034��8034��6870

末“5” 位数：52108��77108��02108��27108

末“6” 位数：715696

末“7” 位数：6157508��1157508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105,600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 500股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

票。

发行人

：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一日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0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

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A 股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在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下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由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3” 位数：433��683��933��183

末“4” 位数：4035�9035

末“5” 位数：11554��61554

末“6” 位数：251918��451918��651918��851918��051918��

657963��907963��157963��407963��430351

凡参与网上申购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41,600 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 500 股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

票。

发行人

: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0

年

11

月

11

日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0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

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

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

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3” 位数 947�447

末“4” 位数 7629�9629�1629�3629�5629�5156

末“5” 位数 83835�33835

末“6” 位数

735119�860119�985119�110119�235119�360119�

485119�610119

末“7” 位数

8055459�0055459�2055459�4055459�6055459�

3025890

末“8” 位数 10390624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

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432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江

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

: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0

年

11

月

11

日

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2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537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将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不超过 4,000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20% ；网上发行数量不超过 16,000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80% 。

为便于 A 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10 年 11 月 12 日（T - 1 日，星期五）

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中国证券网（网址：w w w .cnstock.com ）；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员。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

意向书摘要》已刊登于 2010 年 11 月 5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 w w .sse.com .cn）查

询。

发行人

：

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1

日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５３９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

网下发行

８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

终网下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周五）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路演网站：中小企业路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ｓｍｅ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

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Ｔ－６

日，周五）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指定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

5,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

1536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数量为

5,200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

1,

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9.23%

；网上发行数量为发行总量减

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

及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建银

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

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

、网上路演时间：

2010

年

11

月

12

日（周五）

9:00～12:00

2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

http://smers.p5w.net

3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

摘要》 已刊登于

2010

年

11

月

5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

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0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424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

2010-030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11

月

10

日上午

10

时

2

、会议地点：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大道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姜伟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

人，代表股份

176,000,16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35,200,000

股的

74.83%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向安顺市西

秀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双阳分社申请人民币

20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176,000,160

股， 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市分行申请人民币

50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176,000,160

股， 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3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176,000,160

股， 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孙忠仁、罗安静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法律意见如下：

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

、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235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58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9

月

26

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因公司经

营管理需要，将

"

多渠道营销配送网络扩建项目

"

的募集资金专户的开户银行

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滨北支行（以下简称

"

滨北建行

"

）变更至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杏林支行 （以下简称

"

杏林农行

"

）。 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5

日注销了原在建设银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协议甲方）于

2010

年

11

月

10

日与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协议丙方）、杏林农行（协议乙方）签定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约

定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40-

325001040019255

，截止

2010

年

11

月

5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贰仟柒佰零肆

万陆仟叁佰陆拾陆元肆角壹分（

￥2704.636641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厦门

安妮股份有限公司所披露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若有）

,

甲方承诺定期存款到期后将及

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定期存款方式续存， 并通知

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

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

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

况。

四、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_

谢运

_

、

_

吴永平可以随时到乙方

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

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_5_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

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

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

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

的效力。

八、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

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

2010

年

12

月

31

日）后失效。

十、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

监会厦门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040

证券简称：南京港 公告编号：

2010-023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1

月

10

日上午

9:00

在公司

223

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共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56249986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5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章俊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南京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

行了见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

如下：

1.1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情况：

（

1

）选举章俊先生为董事，同意票数

156249986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

2

）选举王建新先生为董事，同意票数

156249986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3

）选举丁文锦先生为董事，同意票数

156249986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4

）选举施飞先生为董事，同意票数

156249986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

5

）选举徐跃宗先生为董事，同意票数

156249986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6

）选举黄绍斌先生为董事，同意票数

156249986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2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表决情况：

（

1

）选举范从来先生为独立董事，同意票数

156249986

票，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选举刘俊先生为独立董事，同意票数

156249986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3

）选举陈冬华先生为独立董事，同意票数

156249986

票，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非独立董事章俊先生、王建新先

生、丁文锦先生、施飞先生、徐跃宗先生、黄绍斌先生和独立董事范从来先生、

陈冬华先生、刘俊先生组成。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了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

如下：

（

1

）选举孙子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同意票数

156249986

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选举姚兆年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同意票数

156249986

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由监事孙子健先生、姚兆年先生和

职工代表监事张艳女士组成。

3

、审议通过《关于续签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同意该议案的股份数

40521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股

0

股，弃权股

0

股。 关联股东南京港务管理局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的毕利炜、尹磊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度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10

年度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0

日


